[bookmark: _GoBack]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二屆校園創業競賽實施計畫
1、 宗旨
本校校園創意創業競賽以促進本校師生創業為宗旨，提供師生良好學習及實踐環境，不斷地開創與結合校內外資源，鏈結各院系所之專業能量，藉以引領校園創業氛圍。
2、 主辦單位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研究發展處產學合作暨育成中心
3、 競賽主題
本屆競賽主題為新事業發展競賽，競賽事業領域限與本校教學研究或重點特色之相關領域為主，諸如文化創意、藝術設計、教育產業、科學教育、社會企業、健康體育等。由參賽團隊自行提供已具體可行之加值項目，經由建構一套完整且創新的技術、產品、營運模式與品牌行銷規劃，使之成為各領域市場上的明日之星，以提升台灣產業中知識經濟的產值。
4、 競賽期程：
	活動階段
	活動期程
	備註

	活動宣傳
	104年4月17日開始進行
	

	競賽說明會
	104年5月5日中午12：00舉行
	

	報名階段
	104年5月5日至7月31日
	

	團隊簡報
	104年8月24至8月27日
	時間另行通知

	初賽審查
	104年8月28日前公告入圍決賽團隊
	

	決賽團隊計畫增修
	104年9月30日前提出
	

	壁報展示暨人氣票選
	104年11月17至24日
	

	決賽暨頒獎典禮
	104年11月24日下午15：30進行
	



5、 參賽資格
（1） 參賽對象為全國大專院校在學學生（不含在職專班及進修推廣部學制）或畢業三年之內的畢業生，其中2名成員須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在校生。團隊成員以 2-6人為限，每人僅能報名1隊，各隊需設置隊長1名，以利後續聯絡。
（2） 各團隊需設1名指導老師或業界老師協助，但該員不屬於團隊成員之一。
（3） 團隊成員於報名截止後不得更換。若參賽團隊實際成員與紙本資料不符，則以紙本資料為準。
（4） 參賽團隊需保證競賽過程當中所提供一切資料之真實性，絕無虛偽不實之情事。如有前述情事發生，經主辦單位裁決認定後，將取消競賽及得獎資格；如因此衍生任何法律侵權事件，需自行負擔法律責任。
（5） 參賽團隊若曾取得相關補助或參與其他同性質競賽活動獲得名次者均需事先揭露，以供評審參考。
（6） 若已接受其他公民營單位創業輔導（例如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創新育成中心計畫、SBIR計畫）或已申請設立公司者，不得參加本競賽。
6、 報名方式
（1） 於報名期間以團隊為單位，繳交創業計畫書（附件1）、團隊切結書（附
    件2）以及團隊成員相關學歷證件（在學生請檢附具有103學年第二學期註
    冊章之學生證影本、畢業生請檢附畢業證書影本）至競賽聯絡窗口。
（2） 本校研究發展處產學合作暨育成中心 王海寧小姐。
    校內分機：82237，Email：arielwww@tea.ntue.edu.tw
（3） 創業企劃書繳交數量為電子檔乙份，紙本乙式五份。

7、 競賽形式
（1） 初賽：
主要採書面審查方式進行。以團體組隊方式提送創業營運計畫書，由專業評審就各隊伍所提交之創業計畫書進行審查。必要時，評審得要求團隊以五分鐘簡報形式呈現創業營運計畫內容作為初賽評審審項目之一，時間暫定為104年8月24至8月27日，詳細日程將另行通知。
（2） 決賽：
分為提案競賽以及壁報展示兩階段。入圍隊伍需於決賽前兩週提交及初步執行成果壁報，並於主辦單位提供之地點進行展示，由現場觀眾票選出最佳人氣獎乙名。提案競賽則以現場簡報方式進行提案，由現場專業評審評選出金牌獎、銀牌獎、銅牌獎各一名。
8、 評審標準
（1） 評分標準：
評審將依照各項配分比例進行評比。為鼓勵各團隊透過本屆競賽相關活動充實團隊實力，本屆競賽之各場創業講座、3場創業工作坊均列入評分項目之一。
（2） 各項配分比例如下表：
	項次
	審查項目
	比重

	1
	創業計畫可行性
	15%

	2
	成員資歷
	5%

	3
	產業分析、市場分析或SWOT分析
	15%

	4
	商業模式(產品與服務說明、營運模式)
	20%

	5
	行銷策略
	15%

	6
	計劃經費及財務規劃(包含創業資金來源與運用規劃)
	15%

	7
	團隊合作精神
	5%

	8
	創業競賽周邊活動參與
	10%

	總計
	100%



（3） 評審委員：
初賽校內評審委員1人、外聘評審委員4人；決賽校內評審委員1人，外聘評審委員4人。
9、 獎勵方式
（1） 為獎勵入圍團隊更勇於挑戰未知之創業領域，入圍決賽各團隊均發給創業起步獎勵金新台幣5,000元整。
（2） 經決賽評選後，選出金牌獎一名，頒發獎金新台幣6萬元、獎牌乙面；銀牌獎一名，頒發獎金新台幣4萬元、獎牌乙面；銅牌獎一名，頒發獎金新台幣2萬元、獎牌乙面；人氣獎一名，頒發獎金5千元、獎牌乙面（獎金需依相關規定扣除補充保費與所得稅等費用）。
（三） 本競賽獲獎團隊享有進駐本校產學合作暨育成中心之權利，其優惠依照國
       立台北教育大學創業競賽實施要點辦理。
10、 其他事項
（1） 參賽團隊成績未達標準時，該獎項得從缺。
（2） 鼓勵已獲相關獎勵之團隊報名，但均需事先揭露，以供評審參考。
（3） 參賽團隊需保證競賽過程中所提供一切資料之真實性，絕無虛偽不實之情事。若有前述情事發生，經主辦單位裁決認定後，將取消競賽及得獎資格；如因此衍生任何法律侵權事件，需自行負擔法律責任。
（4） 參賽作品需為參賽團隊自行創作，不得抄襲或節錄其他任何已發表或為發表之概念、作品及圖像等。經查如有任何著作權或其他相關權利糾紛，應由參賽團隊自行負責。主辦單位亦有權利取消其競賽及獲獎資格。
（5） 主辦單位保有修改本辦法之權利。



















附件1 創業計畫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2屆校園創業競賽
創業計畫書
封面格式與範例
(作者填打項目後，以此複印製作封面後裝訂，採用微軟正黑體)



計畫書編號(主辦單位填)：

計畫名稱：
團隊名稱：

中華民國 104年    月       日

附件1 創業計畫書


團隊成員資料：
指導教授：				系所						教授
參加成員（1號為隊長）：

	項次
	姓名
	學校/系級
(校系/畢業年分) 
	聯絡電話
	聯絡EMAIL

	1
	
	
	
	

	2
	
	
	
	

	3
	
	
	
	

	4
	
	
	
	

	5
	
	
	
	

	6
	
	
	
	





1、 
計畫摘要表

	計畫名稱
	

	1、 計畫內容摘要(約100字)



2、 計畫目標（請說明本計畫執行目標）



3、 顧客市場評析（請說明本計畫產品或服務對顧客效益，如可滿足顧客需求類型、創造新顧客需求等）



四、創新重點（請摘要說明本計畫內容，並加強說明計畫創新服務或技術重點）



五、產業競爭力（請說明計畫標的於同業業間之相對優越性與競爭力）



六、執行本計畫執行團隊優勢（請說明計畫執行團隊之優越性）



七、預期重點效益（請列舉本計畫執行後之重要產出效益）
(一)量化效益(以量化數據說明對計畫執行之效益)
(二)質化效益(以敘述性方式說明計畫執行之效益，如提升服務附加價值、創造市場需求等)





說明：本摘要表之內容請重點條列說明，並以勿超過3頁為原則。
2、 
營運計畫書格式

目     錄

第一章  創業機會與構想
一、創業背景與機會
二、創業構想
第二章  產品與服務內容
一、產品與服務內容
二、營運模式
三、營收模式
第三章  市場與競爭分析
一、市場特性與規模
二、目標市場
三、競爭對手與競爭策略分析
第四章  行銷策略
一、目標消費族群
二、行銷策略
第五章  財務計畫
一、預估損益表
二、預估資產負債表
第六章  結論與投資效益
一、營運計畫之結論
二、效益說明
三、潛在風險
第七章  參考資料
第八章  附件
1.例如：智慧財產或Know how移轉合約、專利證書、聘書或合作意願書等。
2.其他(如：商品或任何您認為有助於評審了解的補充資料或證明等)。
3、 
營運計畫書內容 (僅提供參考，並未要求一致)
第一章  創業機會與構想
1、 創業背景與機會
二、創業構想   
三、創業團隊
第二章  產品與服務內容
1、 產品與服務內容
2、 營運模式
3、 營收模式  

第三章  市場與競爭分析
1、 市場特性與規模
二、競爭對手與競爭策略分析
第四章  行銷策略
1、 目標消費族群
二、行銷策略
第五章  財務計畫
一、預估三年損益表
二、預估三年資產負債表
第六章  結論與投資效益
1、 營運計畫之結論
二、效益說明
（1） 直接經濟效益  
（2） 間接效益─如技術提昇、人力培育等。
三、潛在風險
第七章  參考資料
請列出此計畫書引用的文獻或資料來源。
第八章  附件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二屆校園創業競賽
創業競賽團隊切結書
附件2 團隊切結書

1、               創業團隊（以下簡稱本創業團隊）保證報名作品為團隊自行創作，絕無侵害他人著作權、專利權或違反其他法律情事。如有抄襲或仿冒情事，經主辦單位裁決認定後，將取消競賽及得獎資格且需自行負擔法律責任。
2、 本創業團隊保證競賽當中所提供一切資料之真實性，絕無虛偽不實之情事。如有前述之情事發生，經主辦單位裁決認定後，將取消競賽及得獎資格且需自行負擔法律責任。
3、 本創業團隊於參與選拔期間需全程參與本計畫辦理之活動，並遵守選拔相關規定。
4、 本創業團隊同意以上條款後，所有成員簽名。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1

